
 

独立董事关于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就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相关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外担保事项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

对外担保（含对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出具如下专项说明： 

1、对外担保 

（1）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本公司及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继续为无锡天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12000万元的银行

贷款提供共同担保，同时同意增加 1500万元担保额度，合计担保额度为13500万元，该担保

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吉林天奇装备制造工程有限公司以其房屋及土地作为抵押物为白城天奇装备机械有限公

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由原来的 1700 万元调整至 2600 万元，该担保额度有效期

为二年。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继续为铜陵天奇蓝天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由原来的 6000 万元人民币调整至 3000 

万元，该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二年。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为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

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2500 万元，该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一年。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本公司继续为无锡乘风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仍为 10000

万元,该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无锡天奇

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由原来的

11000 万元调整至 12000 万元,该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吉林天奇装备制造工程有限公司以其房屋及土地作为抵押物为白城天奇装备机械有限

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由原来的 2600 万元调整至 3000 万元，该担保额度有效

期为三年。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有效对外担保额累计额度为 44000

万元人民币，占 2014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7.54%，实际发生担保数额为 26007.1

万元人民币，占 2014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16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

担保情况。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购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宜昌力帝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100%股权，2015 年 11 月宜昌力帝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交割，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报告期内，力帝集团发生的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单位 贷款金融机构 担保借款 借款到期日期 

山东绿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西陵支行 

6,400,000 2016年 3月 27日 

吉林胜亚循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西陵支行 

12,000,000  2017年 4月 29日 

小计  18,400,000  

上述力帝集团对外担保均为买方信贷担保，除此之外，力帝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

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保证或委托贷款，亦不存在为天奇投资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天奇投资已出具承诺，对于力帝集团在交易的交割日之前对外提供的担保，如因该等担

保导致力帝股份遭受任何损失，天奇投资将在收到天奇股份通知后补偿力帝股份受到的所有

损失。 

（2)本公司担保行为（除力帝集团对外担保除外）均为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行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尚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3)本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发生的每笔对外担保均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后实施。 

2、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报告

期内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二、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金发放方案》，作为独

立董事本人认为:目前 6 位高管的薪金发放方案是根据公司经济效益及目标绩效考核确定

的，符合行业及公司发展的状况，基本与市场行情相符，同意此方案。 

 

三、经核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内

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四、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符合公司《公

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政策，同意此利润分配预案。 

 

五、经公司第五届董事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十二次会议及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宜昌力帝环保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力帝集团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于 2015 年 11 月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与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力帝集团在合并前后均受自然人黄伟兴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本公司对力帝集团

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一控制的实际控制人为黄伟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讲解（2010）》的

相关规定，力帝集团需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式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应当对

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由于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 



 

结合上述情况，在查阅有关规定后，基于个人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力帝

100%股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公司按规定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财务核算符合

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六、本次审批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双

方的合作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同时也符合本公司对该产业的发展规划，同意该项关联交

易。 

 

七、鉴于公司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继续担任天奇股份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八、公司本次签署《解除协议》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协议双方遵循了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原

则。本次《解除协议》 的签订，及时有效保障了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报废汽车产业链布

局不会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解除协议》的

签署。 

 

 



 

 

（以下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江百灵              吴晓锋              周成新              

 

 

日期：     年  月  日 




